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投標廠商資格文件審查表

	採購名稱
	113年報廢品1批變賣案
	案號
	113001A

	廠商編號
	
	廠商名稱
	

	項次
	證件名稱
	審查結果
	審查人簽章

	1
	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營利事業登記證依規定不得作為廠商資格證明文件或得以承製本案標的物之合格廠商。（營利事業登記證依規定不得作為廠商資格證明文件，但得透過經濟部網站：    http://gcis.nat.gov.tw/index.jsp商工登記資料或縣市政府資訊網站，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合於招標文件。

□未合於招標文件。原因

	2
	納稅證明文件

（營業稅）
	最近一期（或上一期）納稅證明文件影本（營業稅繳款書收據 聯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    准設立登記公函及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明文件代之）。
	□合於招標文件。

□未合於招標文件。原因

	3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或廢棄物清除許可證
	
	□合於招標文件。

□未合於招標文件。原因

	4


	保證金(新台幣4,900元)
	
	□合於招標文件。

□未合於招標文件。原因


審查結果：□合格　          □不合格  
審標人員：                          複審人員：       
1

